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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三题：上市公司监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上月二十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发出盈利警告，当中透露该公司因持

有杠杆式外汇合约而引致巨额亏损，但该公司早于九月七日已察觉到该等

合约带来的潜在风险。此事引起了公众及投资者的关注，而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亦已展开调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 
 
（一） 有没有了解现时有没有其它的本港上市公司因持有类似的合约而

引致亏蚀；如果有了解，这些上市公司有没有适时作出公布；如果没有了

解，原因是甚么； 
 
（二） 是否知悉在过去三年，本港上市公司发出盈利警告的数目、证监

会就上市公司有没有适时公布股价敏感数据而进行调查的个案数目，以及

证监会有没有对查明属实的个案的上市公司作出处分；如果有作出处分，

详情是甚么；如果没有作出处分，原因是甚么；及 
 
（三） 会不会加强监管上市公司，确保它们严格遵守有关法例及《上市

规则》，恰当地披露资料，以杜绝内幕交易，从而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答复： 
 
主席： 
 
  就何议员的提问，我们经征询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

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港交所）的意见后，现答复如下： 
 
（一） 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上市科透过采取不同方法不时监察上

市发行人有否履行一般披露责任，这做法与其它国际证券市场相关方面的

做法一致。方法包括： 



 
（ｉ）   观察报章报导、市场传言以及股票分析报告。 
 
（ｉｉ）  在得悉一些有关上市发行人可能延迟披露或并没有披露其股

价敏感数据的情况下（例如收到投诉），与上市发行人跟进。 
 
（ｉｉｉ） 审阅发行人的定期财务业绩以调查发行人有否违反《上市规

则》的情况。 
 
（ｉｖ）  透过审阅发行人非定期刊发的监管公告，以及就有关公告内

容向发行人提供意见，以监察上市发行人遵守《上市规则》的情况。 
 
  当上市科得悉上市发行人需履行一般披露责任的情况，例如当上市发

行人因投资衍生货币工具而出现重大财务亏损又或令公司需要面对重大

亏损的风险，上市科会要求发行人实时作出披露，否则其证券或有需要暂

停买卖。 
 
  总括而言，监管机构一直有透过其监察措施了解上市公司所作出的披

露，并会在检讨上市公司所作出的披露通告时留意它们有否适时作出公

布。相关数字会在第（二）部份答复中提供。 
 
（二） 联交所的职责包括执行《上市规则》及提高合规情况，而证监会

则会在上市公司涉嫌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例如作出虚假及误导披露

时），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 
 
  为确定上市发行人是否有违反《上市规则》，联交所每年均作出数百

项询问和调查，当中亦有涉及上市发行人未能按要求就其重要的股价敏感

数据适时及准确地作出持续披露。 
 
  根据联交所的资料，上市发行人在今年首１０个月共刊发了１７３次

「盈利警告」公告，当中联交所上市科向上市发行人作出跟进查询个案的

总数为３９宗，至今有６宗已开始作出纪律调查。上市发行人过去三年刊

发「盈利警告」的公告、以及其作出查询或纪律调查的个案数目已截于附

件供议员参阅。 
 
  于二○○六年及二○○七年期间，联交所就发行人违反《上市规则》

所述，发行人须适时披露股价敏感数据的一般责任而作出的公开指责或批

评，共涉及３间上市发行人及其相关董事。 



 
（三） 联交所不时与证监会共同检讨适用于上市发行人的规则和规定，

以确保上市规则配合市场发展和紧贴国际最佳常规，亦会密切监察市场发

展，在适当的情况下，就可能影响上市和披露责任的事宜，向上市公司提

供进一步的诠释和指引。 
 
  联交所于二○○二年曾发出《股票敏感数据披露指引》，就何谓股价

敏感数据、股价敏感数据应在何时披露及如何披露、传讯政策及程序的订

立等发出清晰的指引。此外，联交所不时发表咨询文件，以进一步完善香

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管治，包括提高披露的透明度。 
 
  自发生环球金融海啸后，市场忧虑最近的经济发展情况会否对上市发

行人的营运、财政表现和财政状况造成负面影响。有鉴于此，联交所于二

○○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函所有上市发行人，提醒上市发行人遵守《上市

规则》所列明的持续披露责任，即上市发行人须及时披露任何股价敏感资

料。 
 
  政府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十分重视香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管治质素。我

们会继续完善香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管治质素，并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投资者

的利益。  

完  
 

 


